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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高雄市初賽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第六屆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計畫辦理。 

     二、原住民族委員110年度施政計畫辦理。 

貳、 目的︰透過族語單詞競賽活動，讓原住民族學生可以在遊戲競賽中「認識」及 

 「熟背」族語單詞，當熟背的族語單詞累積到一定量後，即可結合習得的 

 句型結構，自然而然強化族語「聽」、「說」、「讀」、「寫」的能力，有效提 

 升原住民族學生族語學習興趣及成效。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肆、 競賽時間： 

110年 4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30分。 

伍、 競賽地點：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學大樓一樓及玫瑰廳(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 436號) 

陸、實施方式：  

一、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第六屆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計畫規定:高雄市辦理初

賽。 

二、 競賽員須穿著具原住民族特色之服裝，始得參加競賽。 

三、 競賽組別、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國小組︰ 

1. 組隊方式: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學校須以單一學校組隊，其餘學校 

         可跨校組隊。 

2. 參加對象: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3. 各隊人數:每隊 5至 8人。 

(二) 國中組： 

1. 組隊方式: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學校須以單一學校組隊，其餘學校 

         可跨校組隊。 

                2.參加對象:國民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 

                3.各隊人數:每隊 5至 8人。 

(三) 瀕危組︰ 

1. 組隊方式:分國小組及國中組，各隊可採單一學校或跨校方式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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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參加對象:國小組為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國中組為國民

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 

3. 各隊人數:每隊 5至 8人。 

4. 瀕危語言別：包括賽夏族、邵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魯凱

族茂林、魯凱族萬山、魯凱族多納、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

及卑南族，共計 10族語別。 

(四) 親子組: 

1. 組隊方式:以家族為單位組隊。 

2. 參加對象:年齡不限，以三等親內【如父(母)子關係、祖孫關係、

伯(叔、姑)姪關係、舅(姨)甥關係等】為原則。 

3. 各隊人數: 每隊 2人，候補 1~2人。 

(五) 凡參加族語推廣人員輔導之族語傳習教室、族語聚會所、族語學習家

庭、族語保母家庭等族語學習班或家庭，鼓勵學員擇一組報名參賽，

以作為成果展示。 

四、 單詞範圍、題型︰ 

(一) 單詞範圍︰以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基本詞彙 1,000詞為範圍，測試參 

賽者單詞「聽」、「說」、「讀」及「寫」的能力。 

          (二)題型︰依序作答 

              1.看圖卡說族語。 

              2.看中文寫族語。 

              3.看族語說中文。 

              4.聽族語說中文。 

     五、賽制: 

         (一)國小、國中各組別首輪賽以「單循環賽制」每組擇優取 1隊參與複賽； 

             瀕危組及親子組首輪賽以單循環賽制每組擇優取 1隊參與準決賽。 

         (二)晉級複賽之隊伍依首輪賽分組成績跨組交叉以「單敗淘汰賽制」辦理， 

             獲勝隊伍晉級準決賽。 

         (三)晉級準決賽之隊伍經抽籤兩兩競賽，獲勝隊伍晉級總決賽，未獲晉級之 

              2隊再次進行比賽，獲勝隊伍即獲得第三名，餘為第四名。 

         (四)獲總決賽之優勝隊伍即為第一名，餘為第二名。         

      六、競賽方式: 

         (一)除了親子組每一場競賽之參賽員人數為 2名外，每一場競賽之參賽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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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為 5名，由各隊伍自提報參賽之競賽員名單中推派，並於每一場開賽 

              前提送大會確認，並據以辦理檢錄。 

        (二)賽前兩隊以抽籤方式，決定依序作答階段先答題之隊伍，而先答題之隊 

            伍，其競賽位置安排於面對投影布幕之左方競賽桌。 

        (三)依序作答︰題數每隊各 40題，每類型題目各 10題，由參賽隊伍全體隊 

              員以選定之族語別依序作答，每題 5分，除「看中文寫族語」每題回 

              答時間 6秒，其餘題目每題回答時間 3秒，每答對 1題得 5分。 

         (四)親子組係以趣味性 2人合力討論後作答，其競賽方式如上依序作答同。 

         (五)瀕危組採國中組與國小組混合競賽。 

         (六)以累計獲得分數較高之一方為勝方。 

         (七)首輪賽按各組別戰績最優之 1隊伍晉級複賽，若勝負場數相同，即依各 

             場次累計分數較高之 1隊伍晉級，若累計分數依然相同，即由題型皆為 

             高級之「看圖卡說族語」及「聽族語說中文」所獲得分數較高者晉級， 

             若分數依然相同，即加賽 1場決定晉級隊伍。 

         (八)單場比賽結束，若 2隊同分即進行延長賽，延長賽之隊伍，若進行 2次 

             仍未分出勝負，第 3次後改成手寫拼音，由評審唸出中文單詞，選手於 

             小白板寫族語單詞，每隊 5題，每題 10秒，答對多題之隊伍為優勝隊 

             伍。 

         (九)參賽隊伍以選定之族語別答題，包含使用該族語別之任一方言別正確答 

             題，皆以答對論。 

       (十)答題音量應讓族語裁判能夠清楚聽到，若音量太小或其他因素致族語裁 

           判無法辨別答案正確與否時，族語裁判可請競賽員再回答一遍；若經要 

           求再回答一遍，仍無法以適切之音量答題，讓族語裁判仍無法辨別答案  

           是否正確時，視為答題錯誤，不予計分。 

       (十一)領隊會議:訂於 110年 4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在高雄市政府 

             鳳山行政中心新大樓二樓第四會議室(暫定)公開抽籤決定競賽順序， 

             並於本會官網公告抽籤結果，未出席本會議之學校或參賽隊伍，則由大 

             會代抽，參賽隊伍不得異議，請學校機關同意於會議當日給予代表出席 

             老師公假派代。 

        (十二)請參賽國中、國小學校先於校內辦理初賽或遴選優選隊伍，鼓勵各校 

              族語老師跨校遴選優秀學生組隊參加本次縣市初賽，並由族語老師主 

              聘學校或協調參賽學生中擇一校負責報名作業，以作為族語教學成果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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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全國決賽日期:110年 5月 22日至 23日。        

     七、比賽流程: 

時間 項           目 備註 

09:00-09:30 參賽隊伍報到 (含檢錄) 

09:30-09:40 長官暨貴賓致詞  

09:40-09:50 評審介紹暨競賽規則說明  

09:50-12:00 國中、國小組「單循環」首輪賽 

賽程安排將依實際 

報名隊伍分配 

12:00-13:00 中場休息 

13:00-14:40 
國中、國小組、瀕危組及親子組「單循環」

首輪賽 

14:40-15:40 國中、國小組「單敗淘汰」複賽 

15:40-17:10 國中、國小組、瀕危組及親子組總決賽 

17:10-17:30 評審講評及頒獎  

17:30~ 活動結束  

柒、競賽裁判： 

一、 競賽裁判須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熟悉競賽族群之歷史文化，且具族語聽、說、讀、寫之能力者。 

(二)通過原住民族委員會族語師資認證考試者。 

   二、競賽裁判及出題人員不可為參加隊伍之帶隊老師，競賽時大會應聘請熟悉參賽   

       隊伍方言別之裁判。 

 捌、競賽獎勵： 

     國小組、國中組、瀕危組及親子組︰各取優勝隊伍前三名為原則，親子組超過 10   

      隊(含)以上者，取優勝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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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小組︰ 

     第一名新臺幣 20,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二名新臺幣 15,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三名新臺幣 10,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二、 國中組： 

     第一名新臺幣 20,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二名新臺幣 15,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三名新臺幣 10,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四、瀕危組： 

     第一名新臺幣 20,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二名新臺幣 15,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三名新臺幣 10,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五、親子組: 

     第一名新臺幣 10,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二名新臺幣 8,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三名新臺幣 6,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四名新臺幣 4,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第五名新臺幣 2,000元,參賽者每人獎狀乙紙。 

    六、指導老師:指導學生獲前三名之學校教師(1~2名，含 1名跨校指導老師)及族 

        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皆頒發獎狀乙張，前三名之學校教師另由各校依權責  

        辦理嘉獎乙次。 

    七、本項競賽 104年起納入「高雄區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高雄市學習領 

         域競賽表現」採計項目。 

    八、經初賽得第一名、第二名之國小、國中組優勝隊伍及瀕危組各語別第一名隊 

        伍，將代表參加全國賽。 

玖、注意事項: 

一、各組參賽人員請於報到時間，到達會場向大會報到，逾時以棄權論。如有不

可抗力之偶發情況，經大會同意者不在此限，但必須按出場順序參賽，且不

得延誤賽程。 

    二、申訴範圍: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參賽隊伍應服從大會所聘 

        之評審裁判之判決，而主審對隊伍答題時間是否逾時之判定及其他技術性之 

        意見不得提出申訴。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由指導老師以申訴書提出，並 

        需於螢幕顯示成績後 10分鐘內向大會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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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凡參賽者均需攜帶學生證或其他可供證明學生身分之證明文件(有相片之證 

         件) ，以備檢錄查驗，若經其他參賽隊伍質疑其比賽資格，並經查驗證件不 

         符規定，且於 1 小時內無法補繳驗證（為求時效，可以傳真相關証明文件）， 

         則取消參賽資格。 

    四、凡報名參賽隊伍之競賽活動內容，無條件授權本會拍攝影、複製、製作成各 

        種文宣事務用品（畫冊、光碟、網路、軟體…）發行，或於電視頻道或網路 

        中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或其他非營利之用。 

 拾、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6日(星期二)止，填具報名表(如附件 1)

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親送(送達為憑)至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號 2樓 教育文化組高小姐收)，同

時另寄 Email(電子信箱：a0911872602@gmail.com)電子檔報名，並以電話

確認後才能完成報名。 

二、 親子組報名時須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資料，以證明其三等親內關係。 

三、 報名前請先確認競賽員名單，一旦完成報名後，除了不可抗力的原因外，

歉不受理異動。 

四、 網路公告參賽隊伍名單:於 110年 4月 9日(星期五)前於本會網站最新消息

公告，請報名參賽學校單位務必確認公告參賽隊伍資料是否正確，若有任

何疑義或缺漏情事，請儘速跟主辦單位承辦人聯絡，以利後續發函通知「競

賽說明暨順序抽籤領隊會議」，逾期恕不受理。 

五、 承辦人連絡電話:07-7995678*1719(高小姐) 

拾壹、經費需求：詳如附件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2-3)。 

拾貳、請學校機關同意參賽學生給予公假；各校帶隊老師、指導老師於比賽當日及領 

      隊會議給予公假派代。 

拾參、本案奉核實施，修正時亦同。 


